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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指导吉林省城市更新工程监理服务活动，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我省监理服务水平，根据《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吉林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省实际，依据法律法规编制本导则。

本导则共9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城市更新工程分类、5居住品质提升、6市政基础设施更新、7生态环境治理、8历史建筑风貌塑造、9安全体检。

本导则由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负责管理，由吉林省建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导则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吉林省建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万豪世纪广场A座11F/12F，邮编：130000，E-mail：jianyangcgs@163.com），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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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城市更新工程监理服务活动，提高我省监理服务水平，编制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城市更新工程监理服务活动。
1.0.3 监理单位应公平、独立、诚信、科学地开展城市更新工程监理工作。

1.0.4 城市更新工程监理活动除应遵循本导则外，尚应符合国家、省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2  术    语
2.0.1 城市更新工程 urban renewal project
通过维护、整建、拆除、完善等方式，对功能偏离需求、利用效率低下、环境品质不高的存量片区进行功能性改造，打造成为新型生产生活空间的建设工程。

城市更新工程按照现行文件规定进行分类，主要包含：居住品质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更新、生态环境治理、历史建筑风貌塑造、安全体检等。
2.0.2 智慧监理平台 smart supervision platform
通过整合BIM、VR技术、视频监控系统等，并融合数据分析功能的数字化监理平台。

2.0.3 安全体检 safety inspection
对建筑的结构承载力和结构整体稳定性、使用功能的适用性和耐久性，以及针对某专项问题或某特定要求所进行的调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技术活动。

2.0.4 完整社区 complete community
在居民适宜步行范围内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健全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全覆盖的物业管理和健全的社区管理机制，且居民归属感、认同感较强的居住社区。

2.0.5 历史建筑 historic buildings

经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3  基本规定
3.0.1 监理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及合同约定，结合城市更新工程的工程规模、难易程度、合同工期、现场条件等因素成立项目监理机构，配置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员。

3.0.2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签订后，监理单位应及时将项目监理机构的组织形式、人员构成及对总监理工程师的任命书面通知建设单位。项目监理机构配备的监理人员应当与投标文件、合同约定及监理规划人员名单一致，人员更换、调整应征得建设单位同意。

3.0.3 监理规划应明确项目监理机构的工作目标、工作制度、内容、程序、方法和措施。监理实施细则应符合监理规划的要求，并结合工程相关施工方案编制。合同约定安全体检、鉴定、加固、修缮与利用等监理工作内容的，项目监理机构应编制相应监理实施细则。

3.0.4 项目监理机构应根据监理合同约定，遵循动态控制原理，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制定相应的监理措施，采用审查、见证、旁站、巡视等方式对工程实施监理。

3.0.5 项目监理机构应参加设计图纸会审，并结合实际使用需求及现状提出意见，明确监理工作重点、难点及质量控制关键点，细化对应构造、细部的监理工作内容，开展监理工作。

3.0.6 总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参加由建设单位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工地会议，并对施工单位进行监理交底。

3.0.7 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工程开工报审表和施工组织设计等相关资料，具备开工条件、报建设单位批准后，总监理工程师签发工程开工令。

3.0.8 项目监理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报审的专项施工方案，要求施工单位按已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

3.0.9 项目监理机构应核查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复验。

3.0.10 项目监理机构应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质量证明材料和相关验收标准的适用性，按规定要求施工单位组织专题论证。

3.0.11 根据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与合同要求，项目监理机构应对施工安全方案、现场防护、隐患排查及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要求施工单位履行安全主体责任，防范安全事故。

3.0.12 项目监理机构应对施工单位报验的隐蔽工程、检验批、分项工程和分部工程组织验收。

3.0.13 项目监理机构应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参与工程竣工验收。

3.0.14 项目监理单位宜采用 BIM 等智慧监理平台，对数据分析进行可视化、信息化管理，强化智能建造全过程数据贯通与协同管控，提升监理工作效率与管控精准度。

3.0.15 监理文件资料整理组卷后，监理单位应按合同约定向建设单位移交资料，同时保证监理归档资料的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和案卷质量。
4  居住品质提升

4.1  一般规定

4.1.1 参加设计图纸会审，聚焦“好房子”建设标准及居住环境治理相关要求，结合原建筑结构、既有管线、居民实际使用需求及社区现状，明确监理工作要点。

4.1.2 核查施工单位资质及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对涉及结构安全、高空作业、临时用电、地下管线保护等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按规定参加方案论证。

4.2  住房改造

4.2.1 结构加固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加固作业区域清理及原结构构件基层处理质量，基层洁净度、平整度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临时支撑体系施工质量，材质、构造及稳定性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承载能力是否满足施工荷载及原结构部分自重要求。

3 检查钢板与混凝土结合面、碳纤维布粘贴层、新增钢筋锚固节点等隐蔽部位施工质量，钢板粘贴、碳纤维布粘贴、新增钢筋锚固等工艺及节点处理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2.2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建筑地面基层、垫层、找平层、面层及踢脚线质量，规格、强度、平整度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门窗洞口、门窗框、玻璃及五金件、密封及排水构造，规格、安装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功能完好。

3 检查涂饰基层处理、涂刷及涂层质量，基层、色泽、附着力、强度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 检查门窗套、护栏扶手是否安装牢固，质量、规格、型号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2.3 屋面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屋面保温基层、保温层及细部节点施工质量，基层、保温层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屋面防水基层、防水层及细部构造处理质量，基层、防水层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屋面排水设施、变形缝及附属设施安装质量，防水收头、设施安装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2.4 建筑给水排水及供暖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室内给水管道及配件安装、给水设备安装、室内消火栓系统安装、消防喷淋系统安装、防腐绝热施工质量，管道、设备规格型号、安装工艺、防腐绝热效果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验与调试合格。

2 检查室内排水管道及配件安装、雨水管道及配件安装、防腐施工质量，管道规格、接口密封、排水性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验与调试合格。

3 检查室内供暖管道及配件安装、辅助设备安装、散热器安装、低温热水地板辐射等各类供暖系统安装、热计量及调控装置安装、防腐绝热施工质量，安装工艺、保温效果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验与调试合格。

4 检查室外给水管道安装、室外消火栓系统安装、井室砌筑及管道防护施工质量，埋深、坡度、接口密封、设施安装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验与调试合格。

5 检查室外排水管道安装、排水管沟与井池施工质量，埋深、坡度、接口密封、排水顺畅性、井室构造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验与调试合格。

6 检查室外供热管道及配件安装、防腐绝热施工质量，安装工艺、保温效果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验与调试合格。

7 检查饮用水系统管道及配件安装、饮用水水箱安装、水处理设备及控制设施安装、消毒设备安装配置、防腐绝热施工质量，安装、密封、防腐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验与调试合格。

4.2.5 通风与空调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通风系统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风口等安装、防腐施工质量，规格、密封性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系统调试合格。

2 检查空调安装系统风管与配件制作、部件制作、风管系统安装、风机与空气处理设备安装、空调机组安装、配套设备安装与清洗、防腐绝热施工质量，风管、设备、送风、绝热防腐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系统调试合格。

4.2.6 建筑电气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室外电气及变配电室变压器、箱式变电所安装、成套配电柜、控制柜（屏、台）和动力、照明配电箱（盘）及控制柜安装、梯架/支架/托盘/槽盒安装、导管敷设、电缆敷设、管内穿线和槽盒内敷线、电缆头制作、导线连接和线路绝缘测试、普通灯具及专用灯具安装、接地装置及接地干线敷设、母线槽安装质量，安装、绝缘、照明、接地、连接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测试合格。

2 检查电气照明成套配电柜、控制柜（屏、台）和照明配电箱（盘）安装、梯架/支架/托盘/槽盒安装、导管敷设、管内穿线和槽盒内敷线、塑料护套线直敷布线、钢索配线、电缆头制作、普通灯具及专用灯具安装、开关插座及风扇安装、建筑照明安装质量，安装、照明、绝缘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测试合格。

3 检查备用和不间断电源成套配电柜、控制柜（屏、台）和动力、照明配电箱（盘）安装、柴油发电机组安装、不间断电源装置及应急电源装置安装、母线槽安装、导管敷设、电缆敷设、管内穿线和槽盒内敷线、电缆头制作施工质量，安装、电源切换、绝缘、接地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应急供电功能是否正常、测试合格。

4 检查接地装置安装、防雷引下线及接闪器安装、建筑物等电位连接、浪涌保护器安装质量，接地、防雷、连接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测试合格。

4.2.7 智能系统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智能化集成系统设备安装质量，接口适配、系统运行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2 检查综合布线系统梯架/托盘/槽盒和导管安装、线缆敷设、机柜/机架/配线架安装、信息插座安装质量，安装、线缆敷设、信号传输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3 检查建筑设备监控系统梯架/托盘/槽盒和导管安装、线缆敷设、传感器及执行器安装、控制器及箱体安装、中央管理工作站和操作分站设备安装质量，安装、设备适配、系统调控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4 检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梯架/托盘/槽盒和导管安装、线缆敷设、探测器类及控制器类设备安装、其他设备安装质量，安装、探测灵敏度、系统联动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5 检查安防系统梯架/托盘/槽盒和导管安装、线缆敷设、设备安装质量，安装、设备联动、安防防护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6 检查接地装置、接地线、等电位联接、屏蔽设施、电涌保护器安装、线缆敷设安装质量，接地、屏蔽、浪涌防护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4.2.8 建筑节能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墙体节能、幕墙节能、门窗节能、屋面节能、地面节能施工质量，节能构造、材料性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设备安装质量，能源利用效率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4.3  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

4.3.1 检查公共区域缘石坡道、盲道、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施工质量，规格、标识、铺设及安装质量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是否系统连续、闭合。

4.3.2 加装电梯、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施工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点复测成果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基坑开挖与支护、结构拆除与加固、钢结构焊接与吊装、防水施工、隐蔽工程等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构件安装、结构改造、节点处理、钢筋保护、植筋抗拔力试验结果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 检查钢结构节点连接螺栓扭矩值、电梯井道净尺寸与垂直度、防水工程淋水试验结果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 检查智能化集成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等智能系统施工质量，设备安装、接口适配、线缆敷设、系统运行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6 检查既有住宅主体结构、设备设施、地下管网等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是否符合施工方案及相关规定要求。

4.3.3 检查适老化设施施工质量，扶手、防滑地面、相邻地面高度、紧急呼叫装置等配置及安装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是否系统连续、闭合。

4.4  完整社区

4.4.1 检查社区综合服务站、幼儿园、托儿所、老年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等设施完善情况，设施配置、功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4.2 检查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道路、排水、通信等设施，停车及充电设施，慢行系统、无障碍设施和环境卫生设施等完备情况，设施安装、运行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4.3 检查健身器材、健身步道、休息座椅等设施安装质量，安装、布局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4.4 检查公共绿地是否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满足社区居民年龄构成与人群诉求。

5  市政基础设施更新

5.1  一般规定

5.1.1 参加设计图纸会审，并结合工程所在地地质条件、既有管线分布、人员出行需求及周边环境现状，明确监理工作要点。

5.1.2 核查施工单位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及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对涉及深基坑、高边坡、起重吊装、临时用电、地下管线保护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按规定参加方案论证。

5.2  城市道路工程
5.2.1 人行道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料石人行道铺砌面层施工质量，基层处理、料石规格强度、铺砌平整度、缝隙密实度、盲道砖位置及导向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混凝土预制块铺砌人行道面层施工质量，基层强度、预制块规格色泽、铺砌平整度、缝隙填充密实度、盲道砖布置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沥青混合料铺砌面层施工质量，基层平整度、沥青混合料配比、摊铺厚度及平整度、压实度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2.2 人行地道结构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现浇钢筋混凝土人行地道结构地基、防水、基础、墙和顶板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预制钢筋混凝土人行地道结构墙与顶部构件预制、地基、防水、基础、墙板及顶板安装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砌筑墙体、钢筋混凝土顶板人行地道结构顶部构件预制、地基、防水、基础、墙体砌筑、顶部构件、顶板安装、顶部现浇结构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2.3 挡土墙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现浇钢筋混凝土挡墙地基、基础、墙、滤层、泄水孔、回填土、帽石、栏杆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挡土墙地基、基础、挡土墙板预制与安装、滤层、泄水孔、回填土、帽石、栏杆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砌筑挡土墙地基、基础、墙体、滤层、泄水孔、回填土、帽石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 检查加筋挡土墙地基、基础、加筋挡土墙砌块与筋带、滤层、泄水孔、回填土、帽石、栏杆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2.4 附属构筑物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路缘石、雨水支管与雨水口、排(截)水沟、倒虹管与涵洞、护坡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隔离墩、隔离栅、护栏、声屏障(砌体、金属)、防眩板施工质量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3  给水排水工程
5.3.1 管道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土方工程施工质量，沟槽及基坑土方开挖、支撑支护、回填是否符合施工方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预制管开槽主体结构施工质量，金属类管、混凝土类管、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化学建材管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管渠（廊）施工质量，现浇钢筋混凝土管渠、装配式混凝土管渠、砌筑管渠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 检查不开槽施工主体结构施工质量，工作井、顶管、盾构、浅埋暗挖、定向钻、夯管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 检查沉管施工质量，组对拼装沉管、预制钢筋混凝土沉管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6 检查桥管施工质量，管道接口连接、管道防腐层、桥管管道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7 检查附属构筑物工程施工质量，井室、雨水口及支连管、支墩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8 检查给水管道施工质量，警示带敷设、井室设备安装、水压试验、冲洗消毒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标准要求。

9 见证排水管道严密性试验。

5.3.2 构筑物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质量，土石方围堰、基坑支护结构、基坑开挖、基坑回填、降排水、地基处理、混凝土基础、桩基础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主体结构施工质量，结构底板、墙体及内部结构、顶板、预应力混凝土、预制构件制作安装、圆形构筑物缠丝张拉预应力混凝土、砌体护坡与护坦、钢结构制作安装、防腐层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变形缝、表面层、各类单体构筑物质量是否合格。

3 检查附属构筑物施工质量，细部结构、工艺辅助构筑物、管渠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 检查进、出水管渠施工质量，混凝土结构、预制管铺设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4  停车设施

5.4.1 停车泊位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地面铺装施工质量，基层、铺装材料、铺设平整度及密实度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标线、标识设置，尺寸、色泽、附着力，清晰度、安装位置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附属设施施工质量，路缘石、挡车器、排水设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安装牢固。

5.4.2 充电桩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充电桩设备及部件，阻燃性能、过载短路保护、绝缘性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充电桩安装质量，位置、间距、防雷接地及防水防护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测试合格。

3 检查充电桩供配电及监控系统，线路敷设、电气连接、智能监控与预警功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4 检查充电桩警示标识及配套设施，标识、消防设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4.3 自动化停车设施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主体结构施工质量，混凝土基础、钢结构框架、导轨轨道、钢结构防腐、防火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安装牢固。

2 检查设备设施安装质量，升降机构、平移机构、载车板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防坠落、防夹伤、过载保护、紧急停止等安全装置是否齐全且功能正常、性能可靠。

3 检查自动化控制系统，信号传输，软硬件兼容、运行调度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应急备用电源、故障报警及自动停机等是否运行正常。

4 检查附属设施施工质量，警示标识、照明系统、通风设施、消防设施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6  生态环境治理

6.1  一般规定

6.1.1 参加设计图纸会审，并结合土壤水文、既有管线、居民实际使用需求及现状条件，明确监理工作要点。

6.1.2 核查施工单位、分包单位资质及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按规定参加方案论证。

6.1.3 配合建设单位建立应急机制，针对暴雨、干旱、病虫害等突发情况，配合制定应急预案并快速处置，降低对修复效果的影响。

6.1.4 宜采用物联网、无人机采集分析生态修复数据，建立定期监测机制，对生态环境治理项目进行全流程精细化管控。

6.1.5 根据监理合同约定提供专业运维监理服务，审核专项运维方案、生态应急预案及动态修复机制，根据监测评估结果调整修复策略。

6.2  绿色生态修复

6.2.1 栽植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栽植基础工程施工质量，栽植前土壤处理、重盐碱及重黏土地土壤改良、设施顶面栽植基层(盘)、坡面绿化防护栽植基层、水湿生植物栽植槽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常规栽植施工质量，植物材料、栽植穴(槽)、苗木假植及修剪、树木栽植、草坪及草本地被播种及分栽、铺设草卷及草块、运动场草坪、花卉栽植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品种、规格、种植密度、平整度是否符合要求，苗木成活率是否达标。

3 检查大树移植施工质量，土球、栽植深度、支撑固定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成活率达标。

4 检查水湿生植物栽植施工质量，品种、栽植深度、种植密度及水位调控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5 检查设施绿化栽植施工质量，顶面栽植、垂直绿化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6 检查坡面绿化栽植施工质量，喷播、铺植及分栽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覆盖率、成活率是否达标。

6.2.2 养护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支撑、浇灌水、裹干施工措施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中耕、除草、施肥、除虫、修剪抹芽等养护措施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6.3  园林设施修复

6.3.1 园路与广场铺装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检查基层施工及碎拼花岗岩、卵石、嵌草、混凝土板块、侧石、冰梅、花街铺地、大方砖、压膜、透水砖、小青砖、自然石块、水洗石、透水混凝土面层铺装质量，基层压实度、面层平整度、拼缝及排水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6.3.2 假山、叠石、置石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检查地基基础、山石拉底、主体、收顶及置石施工质量，基础承载力、山石拼接稳定性、造型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安装牢固。

6.3.3 园林理水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检查管道安装、潜水泵安装、水景喷头安装质量，管道连接、设备安装、喷水效果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试运行合格。

6.3.4 园林设施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检查座椅(凳)、标牌、果皮箱、栏杆、喷灌喷头等设施安装质量，位置、功能、外观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安全可靠。

7  历史建筑风貌塑造

7.1  一般规定

7.1.1 参加设计图纸会审，并结合历史建筑原结构特征、历史建筑保护要求、既有风貌元素及使用功能需求，明确监理工作要点。

7.1.2 核查施工单位资质、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对涉及历史建筑本体保护、结构安全、传统工艺施工等专项方案进行审查，按规定参加方案论证。

7.1.3 核查材料、构配件的合格证、质量证明文件，核验材料的材质匹配性，按规定进行见证取样复验；新增材料需满足原材质、原风貌及兼容性要求，严禁使用影响历史建筑本体的有害材料。

7.1.4 组织、协调各专业施工衔接与配合，无障碍设施施工等应避免施工对历史风貌造成破坏。

7.1.5 对施工全过程消防措施落实、安全风险防控及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核查：

1 检查施工单位是否充分利用原有防火设施，对既有避雷设施的完好性、有效性进行核查，督促施工单位对易燃材料采取必要的阻燃措施，检查消防工作落实情况是否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

2 督促施工单位落实火灾隐患防范措施。

3 检查历史建筑承重构件表面阻燃处理情况是否符合规范及保护要求，杜绝违规处理影响构件安全。

4 检查施工现场灭火器材配置数量、型号、布局是否符合消防技术规范要求，配齐配足且处于有效状态。

5 检查施工现场消防疏散通道设置、宽度及辅助设施配置是否满足应急疏散要求。

6 监理过程中发现消防及安全隐患的，应及时向相关负责部门呈报，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现场保护，配合开展调查及整改工作。

7.1.6 宜采用 BIM 、VR等智慧平台，对历史建筑三维风貌、构件修复等进行可视化、信息化管理，并建立档案。
7.2  历史建筑修缮

7.2.1 历史建筑加固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加固作业区域清理及原结构构件基层处理质量，基层洁净度、平整度是否符合设计及历史建筑保护要求，是否对原有结构造成额外损伤。

2 检查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加固工艺是否符合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可逆性、可识别性和可持续性原则。主体结构加固见4.2.1。

7.2.2 风貌元素修复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墙体修复质量，砌筑工艺、砖缝样式、墙面平整度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2 检查木构件修复质量，木材材质、尺寸规格、榫卯连接方式、防虫防腐处理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

3 检查屋面修缮质量，瓦材规格、铺设方式、屋脊造型等是否延续原有风貌。

4 检查装饰构件修复质量，工艺、图案样式、色彩质感是否与原有装饰保持一致，修复部位与原有构件是否衔接自然、无明显修补痕迹。

5 检查门窗及配件修复质量，形制、材质是否符合整体风貌要求，是否安装牢固、开启灵活、密封性能良好。

6 检查建筑外观色彩、整体布局，色彩明度、饱和度及材质质感是否符合设计及风貌管控要求、与整体风貌一致。

7 检查户外广告、标识标牌安装质量，样式、尺寸、位置是否与历史建筑风貌协调，是否安装牢固、不破坏建筑本体、与周边环境适配。

8 检查景观、绿化种植施工质量，植物配置、景观小品样式是否与历史建筑风貌协调、布局合理。

7.3  工业遗产改造

7.3.1 结构保护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原有结构保护情况，严禁擅自拆除、改动原有结构构件，结构完整性等应符合设计及历史建筑保护要求。

2 检查原有厂房生产线和供应设备等工业设施保护情况，是否标识标注清晰、防护措施到位。

7.3.2 加固更新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结构加固施工质量，加固工艺是否兼顾结构安全与工业遗产风貌保留，新增加固构件与原有结构是否衔接自然。主体结构加固见4.2.1。

2 检查原有工业构件更新改造工艺是否符合设计要求，是否保留工业遗产特征。

7.3.3 新建扩展工程，应开展下列工作：

1 检查新建扩展部分施工质量，建筑形制、高度、材质、色彩等是否符合设计及风貌管控要求，是否与工业遗产原有风貌协调一致。

2 检查与原有建筑衔接部位施工质量，节点处理等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和标准要求，是否过渡自然、未破坏原有建筑结构及风貌。

3 检查管线敷设及设备安装质量，管线排布是否避让原有历史构件，设备选型、安装位置是否与整体风貌适配、试验与调试合格。

8  安全体检

8.0.1 监理单位应根据工程监理合同约定，开展安全体检监理服务活动，组织、协调安全体检工作。

8.0.2 项目监理机构可开展以下安全体检监理工作：
1 审查安全体检方案，结合原始结构资料及现状条件，提出审查意见，明确监理工作要点。
2 核验体检所用仪器、设备检定证书及有效性。

3 检查体检程序是否规范并留存记录。

4 核查体检报告签章及结论依据等是否齐全、充分。

5 存在以下情形时，督促体检机构整改：

（1）以使用性鉴定结论直接判定房屋结构安全的。

（2）对安全性鉴定为D级的工业建筑、Dsu级的民用建筑，未同步开展危险性鉴定的。

（3）将危险性鉴定A级、B级结论作为结构安全判定唯一依据的。

6 房屋经安全性鉴定为C（Csu）、D（Dsu）级或经危险性鉴定为C、D级的，督促体检机构书面通知相关方；对危险性C、D级房屋，提醒相关方落实停用、疏散等应急管控措施。


